
國立交通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

個 人 電 腦 申 請 單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研 究 生 學 號

研 究 生 姓 名

申 請 條 件  

申 請 理 由□ 一週到校天數    天 

□ 其他           

指導教授簽章

※備註：送出申請單後，呈請所務會議核示 

使用規範：申請本所個人電腦硬體設備，並同意於在校期間遵守下
列各項約定： 

一、電腦硬體設備，僅限於研究室使用，不得搬離研究室以外。 

二、妥善保管個人電腦之軟硬體，非經所辦公室同意，絕不擅自借予他人使用。

三、協助維護個人電腦之軟硬體設備，如因故損壞，應立即與所辦公室聯繫，切
勿自行委外維修。 

四、電腦設備如不慎遺失，應至所辦公室登記；畢業時需配合所辦公室清點設備
後繳回。 

五、尊重智慧財產權，絕不於電腦內安裝或使用非法軟體，如有違反，自負法律
及相關責任。 

 


